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实施方案表
填报单位：白马镇白龙社区 填报时间：2026年3月20日 单位：万元、亩、人、户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所在县（市、区）
	溧水区
	县级班子联系领导
	徒位国

	职务
	白马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所在乡镇
	白马镇
	乡镇负责领导
	李洪林

	职务
	副镇长
	 
	

	项目村名称
	白龙社区
	地址
	白马镇白龙社区中心村

	村书记
	俞先才
	年龄
	49
	文化程度
	大专
	 
	

	村主任
	俞先才
	年龄
	49
	文化程度
	大专
	 
	

	农户数
	982
	户籍人口
	3629
	党员数量
	124
	

	土地面积
	19200
	其中：农用地
	11236
	建设用地
	1200

	经营性资产
	553
	上年度经营性收入
	267
	人均可支配收入
	3.86

	党组织建设情况
	党组织机构健全、班子坚强有力、运行规范有序

	村级财务管理情况
	严格执行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坚持依法理财、规范管理、公开透明，财务运行规范有序

	二、拟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白龙社区原张巷小学房屋翻建改造
	负责人
	俞先才
	 
	

	项目类型
（请在后面打√）
	资源发包
	
	物业出租
	√
	居间服务
	

	
	资产参股
	
	其他（请注明）
	

	经营管理方式
（请在后面打√）
	直接经营
	
	发包租赁
	√

	
	入股联合
	
	其他（请注明）
	

	项目资金投入及构成
	总金额
	185
	其中：省级以上财政
	50

	
	市县财政
	90
	乡镇财政
	

	
	集体资金
	45
	其他（请注明）
	

	建设项目
民主决策情况
	民主决策程序规范、群众参与充分、公开透明到位，执行“三重一大”，“四议两公开”程序

	三、项目具体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目标任务、具体内容、资金使用方向、投资盈利模式、预期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机制及细化绩效目标情况等)

	目标任务：以盘活闲置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服务农业生产为目标，通过对白龙社区原张巷小学房屋进行翻建改造，建成900㎡、30 间标准化设施农业用房，为周边农业承包户提供农资、农具、农产品仓储服务，有效解决农户存储难题，提升农业配套服务能力，实现村集体稳定增收。
具体内容：改造建设设施农业用房 30 间，总面积 900㎡，配套水电、安防、消防、地面硬化、通风防潮等附属设施。房屋翻建、结构加固、装修改造、配套设施建设。仓储配套设备、通风防潮、装卸辅助设施。
资金安排：1，项目总投资185 万元。2，资金来源：省级以上财政补助50万元，市县财政补助90万元，集体资金45万元。3，资金使用方向：房屋主体拆除建造，160万元，附属配套设施建设25万元。
投资盈利模式：向农业承包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提供农资、农具、农产品存放服务，按间 / 按面积收取服务费，统一管理、统一维护、统一服务，实现长期稳定运营。
预期收益水平：建成投入使用后，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经营性收入6万元。
收益分配机制：项目收益归白龙社区集体所有，纳入村集体经济统一核算；收益主要用于：设施维修管护、公共服务提升、公益事业、村级运转及集体经济滚动发展；分配方案按 “四议两公开” 程序执行，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四、项目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的分阶段实施计划、预计完工时间等）

	1. 项目总体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2026年7月 —2026年11月，确保按期建成、验收、投用。
2. 分阶段实施计划
（1）前期准备阶段
完成项目立项、方案编制、民主决策、手续报批、、招标等前期工作。
（2）施工建设阶段
对原张巷小学房屋进行拆除、加固、翻建改造，建设 30 间共 900㎡设施农业用房，同步实施水电、消防、安防、地面硬化、通风防潮等附属配套工程。
（3）设备安装与调试阶段
完成仓储配套设施安装调试，开展安全检查、功能测试，确保达到使用标准。
（4）竣工验收阶段
组织工程验收、资料归档、资产登记、移交运营，达到投用条件。
（5）运营管理阶段
正式投入使用，开展农资农具及农产品仓储服务，落实管护制度，实现集体增收。
3. 预计完工时间
项目预计于2026年11月底前全面完工并交付使用。

	县（市、区）委组织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组织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 项目民主决策情况、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实施计划部分请用文字详细表述；
2.填写数字部分请注意单位要求；
3.表格不够可另附页。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实施方案表
填报单位：东屏街道白鹿村 填报时间：2026年3月19日 单位：万元、亩、人、户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所在县（市、区）
	南京市溧水区
	县级班子联系领导
	魏红星

	职务
	副区长
	 
	

	所在乡镇
	东屏街道
	乡镇负责领导
	丁德华

	职务
	街道人大主任
	 
	

	项目村名称
	白鹿村
	地址
	东屏街道白鹿村白鹿岗村800号

	村书记
	厉祥龙
	年龄
	50
	文化程度
	大专
	 
	 

	村主任
	厉祥龙
	年龄
	50
	文化程度
	大专
	 
	 

	农户数
	1125
	户籍人口
	3172
	党员数量
	86
	

	土地面积
	5100
	其中：农用地
	4624.41
	建设用地
	1600

	经营性资产
	943
	上年度经营性收入
	216.98
	人均可支配收入
	23000

	党组织建设情况
	白鹿村党总支下设5个党支部，10个党小组，党员86名，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不断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

	村级财务管理情况
	白鹿村村级财务街道统一管理

	二、拟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白鹿村浮山茶园基地设备改造提升项目
	负责人
	厉祥龙
	 
	 

	项目类型
（请在后面打√）
	资源发包
	√
	物业出租
	
	居间服务
	

	
	资产参股
	
	其他（请注明）
	

	经营管理方式
（请在后面打√）
	直接经营
	√
	发包租赁
	

	
	入股联合
	
	其他（请注明）
	

	项目资金投入及构成
	总金额
	185
	其中：省级以上财政
	50

	
	市县财政
	90
	乡镇财政
	0

	
	集体资金
	45
	其他（请注明）
	

	建设项目
民主决策情况
	经村两委会议及党员、村民代表会议及四议两公开会议通过


	三、项目具体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目标任务、具体内容、资金使用方向、投资盈利模式、预期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机制及细化绩效目标情况等)

	目标任务：东屏街道白鹿村为发展壮大村集体产业，打造村特色品牌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重建茶叶加工车间400平方米，对现有茶园进行台刈更新、配备杀青机、揉捻机、理条机、烘干机等现代化制茶设备，建设传统手工制茶体验区及打造区中专校学生实训基地。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增加30万元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有效带动周边60余名村民实现本地就业，既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务实动能，助力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夯实区域发展基础。
具体内容：重建茶叶加工车间400平方米，茶园场地清理整治80亩、购买新茶苗3万余株、深耕施肥茶叶200亩、对现有茶园200亩进行台刈更新。与江苏省溧水中等专业学校签订校外实训基地协议，学院为茶园提供种植、加工等方面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并为茶园提供资金支持，茶园为学院实践提供平台，为学院创建学生校外实训基地。配套设备方面,配备杀青机、揉捻机、理条机、烘干机等现代化制茶设备，确保茶叶的采摘品质。人员培训方面，对采摘工和茶叶加工人员进行茶艺培训，提升茶叶采摘和加工的技能。制度建立方面，制定茶叶采摘加工制度和操作规范，保证茶叶品质，建设传统手工制茶体验区。
资金安排：该项目总投资185万元，其中省级以上财政资金投入50万元，市县财政资金投入90万元，村集体自筹资金投入50万元。其中茶园场地清理、场地整治、选苗种植、茶园苗补植投入资金50万元；施肥、修剪、管护投入资金10万元；新建茶叶400平方米加工车间投入资金85万元；制茶设备采购投入资金40万元。
投资盈利模式：改项目建成后由白鹿村统一管理，设立茶叶专门的管理团队负责茶园采摘加工和设备维护等工作。
预期收益水平：村集体收益方面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20万元，为周边村民约60人提供就业临时性岗位带动村民增收。
收益分配机制及细化绩效目标情况：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为周边村民提供就业临时性岗位带动村民增收，茶园经营扣除运营成本后，上缴村集体大部分收益，用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支持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公益事业和困难群众救助等。




	四、项目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的分阶段实施计划、预计完工时间等）

	2025年10月完成茶园场地清理、场地整治、选苗种植补植； 
2025年11月完成茶园苗补植、施肥、修剪、管护；
2026年10月完成建茶叶加工车间400平方米；
2026年12月完成制茶设备采购。

	县（市、区）委组织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组织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 项目民主决策情况、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实施计划部分请用文字详细表述；
2. 填写数字部分请注意单位要求；
3. 表格不够可另附页。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实施方案表
填报单位：洪蓝街道青锋村 填报时间：2026年3月18日 单位：万元、亩、人、户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所在县（市、区）
	南京市溧水区
	县级班子联系领导
	印红军

	职务
	区政府副区长，溧水公安分局局长、党委书记、督察长
	 
	 

	所在乡镇
	洪蓝街道
	乡镇负责领导
	端木传龙

	职务
	区农业产业园办副主任、洪蓝街道党工委委员
	 
	 

	项目村名称
	青锋村
	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青锋村

	村书记
	毛庆庆
	年龄
	35
	文化程度
	本科
	 
	

	村主任
	毛庆庆
	年龄
	35
	文化程度
	本科
	 
	

	农户数
	1250
	户籍人口
	4652
	党员数量
	91
	

	土地面积
	11100
	其中：农用地
	9500
	建设用地
	1600

	经营性资产
	84
	上年度经营性收入
	198.58
	人均可支配收入
	3.8

	党组织建设情况
	村党总支下设4个网格党支部，共有91名党员。青锋村党总支、村委会曾获得市级健康村、南京市防汛抗洪工作表现突出集体等荣誉。近年来村党总支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引导非遗文化，青圩马灯于2019年被列入溧水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底，何林坊双龙又被列入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村级财务管理情况
	实行村账镇管，村级财务由街道经管站统一代理核算、统一审核、统一档案管理 。

	二、拟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青锋村50亩大棚改造提升
	负责人
	毛庆庆
	 
	 

	项目类型
（请在后面打√）
	资源发包
	√
	物业出租
	
	居间服务
	

	
	资产参股
	
	其他（请注明）
	

	经营管理方式
（请在后面打√）
	直接经营
	
	发包租赁
	√

	
	入股联合
	
	其他（请注明）
	

	项目资金投入及构成
	总金额
	100
	其中：省级以上财政
	50

	
	市县财政
	40
	乡镇财政
	

	
	集体资金
	10
	其他（请注明）
	

	建设项目
民主决策情况
	青锋村于2026年初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会上村民代表一致同意实施50亩钢架大棚改造提升项目，符合民主决策规范。

	三、项目具体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目标任务、具体内容、资金使用方向、投资盈利模式、预期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机制及细化绩效目标情况等)

	项目占地约50亩，现状为8332钢架大棚闲置，大棚结构完好但缺乏有效利用，配套设施老化，供水系统不完善，土地肥力有所下降。项目拟通过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实施土壤改良、供水系统建设，打造集羊肚菌种植、培训于一体的种植基地。提升本地劳动力技能水平，推动村集体增收与农户致富双目标实现。覆盖青锋村周边约100名农户，其中包含部分贫困户；所有用工优先聘用本村劳动力，日均劳务报酬约160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均带动就业约150人次，村集体年增收约8万元。绩效目标聚焦于经济效益与人文价值的双重回归：增加村集体收入，带动周边农户就业。更深层的是，让农户重拾对土地的敬畏与自信——每一株羊肚菌破土，不只是产业萌芽，更是乡土智慧与现代科技在溧水大地上的郑重握手。


	四、项目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的分阶段实施计划、预计完工时间等）

	计划2026年9月启动清表翻耕，2026年10月份完成大棚维修与薄膜铺设，2026年11月底前建成供水系统并试运行，2026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验收。

	县（市、区）委组织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组织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 项目民主决策情况、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实施计划部分请用文字详细表述；
2. 填写数字部分请注意单位要求；
3. 表格不够可另附页。




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实施方案表
填报单位：沈家山村       填报时间：2026.3.19       单位：万元、亩、人、户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所在县（市、区）
	南京市溧水区
	县级班子联系领导
	徐正宏

	职务
	副区长、党组成员
	 
	 

	所在乡镇
	东屏街道
	乡镇负责领导
	丁德华

	职务
	街道副主任
	 
	 

	项目村名称
	沈家山村
	地址
	和凤镇芝沙线魏家村卫生院旁

	村书记
	夏孝龙
	年龄
	38
	文化程度
	本科
	 
	 

	村主任
	夏孝龙
	年龄
	38
	文化程度
	本科
	 
	

	农户数
	1016
	户籍人口
	3217
	党员数量
	106
	

	土地面积
	2931.35
	其中：农用地
	
	建设用地
	

	经营性资产
	43.45
	上年度经营性收入
	148.65
	人均可支配收入
	3.5

	党组织建设情况
	村党总支下设5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06名，村“两委”班子成员7人


	村级财务管理情况
	2025年，村级总收入251.2万元，总支出261.94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148.65万元，主要来源为门面房租金及管理费用。


	二、拟建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魏家村大米包装加工厂房建设项目
	负责人
	夏孝龙
	 
	[bookmark: _GoBack] 

	项目类型
（请在后面打√）
	资源发包
	√
	物业出租
	
	居间服务
	

	
	资产参股
	
	其他（请注明）
	

	经营管理方式
（请在后面打√）
	直接经营
	
	发包租赁
	√

	
	入股联合
	
	其他（请注明）
	

	项目资金投入及构成
	总金额
	185
	其中：省级以上财政
	50

	
	市县财政
	90
	乡镇财政
	0

	
	集体资金
	45
	其他（请注明）
	0

	建设项目
民主决策情况
	本项目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实施民主决策，全程规范、公开、透明


	三、项目具体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目标任务、具体内容、资金使用方向、投资盈利模式、预期收益水平、收益分配机制及细化绩效目标情况等)

	一、目标任务
依托本地大米资源，建设标准化包装加工厂房，通过出租实现村集体长期稳定增收，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二、项目内容
选址：芝沙线魏家村卫生院旁
规模：新建1000㎡一层钢结构厂房
功能：集色选、包装、套袋、叠包、输送、码垛、仓储于一体
设备：色选机、全自动包装线、套袋机、叠包机、输送、码垛设备、成品仓5个
建设：厂房主体、场地平整、水电、消防、设备安装调试
三、资金用途
用于厂房建设、设备采购安装、水电消防等配套工程，以及设计、监理、验收等费用。
四、运营模式
村集体投资建设，整体对外出租给大米经营主体，不直接参与经营，以租金获取稳定收益。
五、预期收益
项目投用后，预计年租金收入10万元，收益稳定可持续。
六、收益分配
租金统一入账管理，优先用于项目维护、村内公益事业，实行村务财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七、绩效目标
经济效益：年增收≥10万元，形成长期稳定收入
社会效益：完善大米产业链，带动农户与经营主体发展，提升村集体服务能力
建设运营：按期建成投用，规范安全运营，全过程公开透明







	四、项目实施计划（包括项目的分阶段实施计划、预计完工时间等）

	一、总体安排
项目分前期准备、工程建设、设备安装、竣工验收、运营招租五阶段实施，严控进度、质量、安全与资金，确保按期投用。
二、建设周期
开展项目建设（2026年6月——12月）。开展项目建设，确保工程项目如期保质保量完工。



	县（市、区）委组织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财政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组织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 项目民主决策情况、内容及可行性分析、实施计划部分请用文字详细表述；
2. 填写数字部分请注意单位要求；
3. 表格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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